
附件九  先行撥付部分補貼款之計算方式 

（一）補貼計畫核定前，航線 i每月先行撥付部分補貼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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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前揭先行撥付業者之當年度累計金額以該航線前一年度實際核

撥補貼金額之七成為上限，如前一年度實際核撥之補貼金額尚未

確定，則以確定之最近一年度實際核撥補貼金額計算。 

 

（二）補貼計畫核定後，航線 i每月先行撥付部分補貼款 

      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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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前揭先行撥付業者之當年度累計金額以當年度該航線核定營運

虧損補貼計畫金額之七成為上限。 

 

 

i：航線數，1,2,…,N； 

N：總補貼航線數； 

Si：業者申請該航線先行撥付部分補貼款金額； 

B：當年度營運虧損補貼預算； 

LSi：前二年度該航線實際核撥之補貼金額年平均值，如最近一年度實

際核撥之補貼金額尚未確定，則以確定之單一年度補貼金額計算； 

Ti：當年度該航線核定營運虧損補貼計畫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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